
口 同 书
(分标 5)

项 目名称:广西农业农村发展
“
十五五

”
规划

项 目编号:GXZC2025-G3-001092-YZLZ

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方:广西南宁亿合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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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2N0756647x520251015

采购人 (甲方):庄匹 L盗.直芷塑立型岁凵出王_

供应商 (乙方):庄匹庄堑三鱼佥规:且整⒒凵塾匝生丑

采购计划号:庄匹:政采[2025]8331置二005

项目名称:庄里:凵:型Lik拉 .发:愿:=∶LL匡互:】~短立!坦I凵堑:三业.塑l立⒕益业卫巨

分标名称:庄匹兰土五五凵圃生口∠逝出山 l

I页 目编 |弓·: GXZC2025-G3-001092-YZLZ

合同类型:服 .竖璧⊥合同

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鱼至9。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

采购文件规定条款和乙方投标 (竞标)承诺,甲 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第二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及服务内容必须与投标 (响应)承诺相一致,且满足项目实施要求 ,

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还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强

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其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 履行时间 (期限 )、 地点和方式

1.履行时间 (期限):2丝二垒】鱼月上1鱼2.~』纽立芰嗄规立理凵匣塾盘m担叁L2o25生工Ⅰ≡三鱼

渔区 1土 五五
’’
凶〖生!丝匹置上生鱼且L工i咝‘箧~规立1星璧h~IL鱼工国2至 生 1~1且篮疸左堑圣鳘童室里室~通

过 :鱼盛~垦.L~直 :工:卫:追:立黜:氢i鱼区~±~鱼:直直 2∶工:△1=I±匚:L规,刨~红l墨:且z∶型:丝:凶|主:韭土~鱼~兰土:Ii亘:匚.

z型生 土上业代IL劐献匝.上上匮进二」±施政宝盖规扯变盔 L筐幽业规Ⅲ文」咝 且鱼三土天苎隘交

量盗.服墨盛里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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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 数 量 单位

单 价

(
兀 )

总 价

(
兀 )

1

广西
“
十五五

”
饲

料工业发展规划
详见采购需求 1 项 13全700.00 134700.00

合计金额 (人民币):(丛至2壹拴叁互星~11莹叵玉整工」止D~兰里红∝凵n_



⒉成果交付地点:庄卫业△型丑左J鲎筮:.地虫」∶￡1卫」」匝垒鱼鲨~区:直宣」蹉遴 区壹山~盗』L苎塾蛆 LE△

盗~△望n廴

第四条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五条 成果要求

1.成果形式:本项目需形成规划成果,提供 《广西
“
十五五

”
饲料工业发展规划》电子

版和纸质版,纸质版 A4纸打印并装订,一式 40份 。

2.成果质量:中标供应商开展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应具有较高理论创新水平、学术价值

和实际意义,能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

3.规划初稿的评议审查和规划终稿的鉴定验收工作安排由甲方负责,乙方负责具体组

织。

⒋实施要求:乙左应当按J歪L区文生.里左~生田氢L或里边里 塞进兰互圭 匝。

5.乙 方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所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

料,乙方提供不符合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第六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

1.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2.合同价款:壹拾叁万肆仟柒佰元整 (剖 34700.00)

3.合同价款包括但不限于满足本次投标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供的服务,以及伴随的货

物和工程 (如有)的价格;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了乙方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工作内

容而发生的所有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其他费用、税金等全部费用和乙方要求获得的利润以

及应由乙方承担的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除合同价外甲方不另行支付任何费

用,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4.付款进度安排'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_(2)_项 约定执行 :

(1)一次性支付:项 目验收合格,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项目,应在收到发票

后 30日 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

(2)分期支付 :

%

款.L

2∑ 乙左王 2021∶L垒L~」上月~廑.宜1Li型巴左:是交经~童室』∶」茔L∶通±幽~成果上~成 ::蚕 :∶提重L巨幽~10仝王

韭担卫L_里j左l丛篮L红~:眭[虹左l式:发】I[卫[金纟鱼费~(型二全二EL鲎L额篮凵型盅凶n~L_

合里直领堕至噬mm
5.资金支付方式:鲤垒:塑扭攵。

6.满足支付条件时,应由乙方向甲方提出付款申请,并开具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后支



付合同款。乙方未开具全额发票的,甲方有权不支付合同款。

第七条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验收标准原则上按照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

法》的有关要求进行。严格按招标文件上的服务要求、乙方响应和承诺的技术服务要求和国

家有关标准进行验收,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验收,视为验收不合格。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

及国家和行业验收规范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数量及质量的验收,主要包括完成所有

服务内容、研究成果通过专家组的评审验收、提交相应成果和电子文件等。

(2)验收时,由采购人对照合同条款进行核验。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

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违约处理,成交人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

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3.交付标准和方法 :甲 方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不

满足投标文件及本合同规定的,暂停向乙方付款,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

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付款。

4.甲方保留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文件、服务进行全面检查的权利,如有虚假应标及不满

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则视乙方违约,不予支付合同款,同时,解除双方合同。

5.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

知》 [桂财采 (2015)22号 ]以及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 [财库 (2016)205号 ]规定执行。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作保证的 ,

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修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乙方未能按时交付服务的,应向甲方支付迟延交付违约金。迟延交付违约金的计算方

法如下 :

(1)从迟交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 (报酬)的 9.5%;

(2)从迟交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 (报酬)的 19o;

(3)从迟交第九周起,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 (报酬 )的 .1=5%。 在计算迟延

交付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价款 (报

酬)的 1090。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乙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服务的义务,但如迟延

交付必然导致合同服务实施、调试、验收等工作推迟的,相关工作应相应顺延。



3.甲 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向乙方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迟延付款违约

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

(1)从迟付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生5%;

(2)从迟付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16;

(3)从迟付第九周起,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卫工弘 在计算迟延付款

违约金时,迟付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付款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价格的 】匦。

4.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承诺提供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价款 (报酬)的 _且%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因某一方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该方应当对另一方受到的损

失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6.乙方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7.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成果文件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

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乙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8.其他违约责任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

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或专家组进行鉴定。服

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服务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 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按下列~ (2)_方式解决 :

(1)向_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

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

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三条 合同文件构成

1.政府采购合同

2.中 标 (成交)通知书 ;

3.投标 (响应)文件 ;

4.采购文件及更正公告 (澄清或补充通知);

5.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

6.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

件的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和保密要求

1.甲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给乙方的全部文件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息的资料 ,其知识

产权属于甲方。

2.除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另有约定外 ,甲 方不因签署和履行合同而享有乙方在履行合同过

程中提供给甲方的规划编制成果文件、电子辅助程序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息的资料的知识产

权。

3.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及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

利。如合同服务或货物涉及知识产权,则 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合同服务或货物过程中免于受

到第三方提出的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的伤害。

⒋如果甲方收到任何第三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 ,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

应以甲方名义并在甲方的协助下,自 负费用处理与第三方的索赔或诉讼,并赔偿甲方因此发

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如果乙方拒绝处理前述索赔或诉讼或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28日 内未

作表示,甲方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些索赔或诉讼 ,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均应由乙

方承担。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款、规格、计

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

其他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6.伴随货物的,乙方保证将要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

查封等产权瑕疵。

第十五条 通知与送达

本合同各方在本合同中载明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为各方确定的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

更的,应在变更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否则变更方应对此造成的直接

损失承担责任,其他方向原联系信息发出的文件或信息均视为有效送达。一方按照上述联系

信息发出的通知、书面材料或法律文书,如因联系信息不正确或者对方拒收而被退回的,则

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述联系信息同时作为法院等法律文书的送达信息。



第十六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代理人签字

的需后附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财政部

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合 同生效后,甲 乙双方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

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⒋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5.本 合同一̄式星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 乙双方各贰份。

甲方 乙方 (

广 广西南

字 )

′
法 定

签 定
7日

签定日期王矽玎  年 7月 7日

开户名称 :广西南宁亿合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高新支行

银行账号:5520401001004纽 157

'

卜
|′ 口

|多 J
彡 r
逾 I




